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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二次会议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k) 

供缔约方大会审议或采取行动的事项： 

秘书处 

瑞士为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在日内瓦提供独立秘书处驻地

的意向 

秘书处的说明 

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秘书处的相关问题，并

通过了 MC-1/11 号决定。随后，时任瑞士主席多丽丝·洛伊特哈德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致函确认了瑞士政府在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担任秘书处东道

国的意向的内容。经瑞士政府同意，确认瑞士意向要点的信函载于本说明附件，

供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参考。 

  

                                                        

* UNEP/MC/CO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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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 12 月 7 日瑞士联邦主席多丽丝·洛伊特哈德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埃里克 •索尔海姆的信 

瑞士为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在日内瓦提供独立秘书处驻地的意向 

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24 日至 29 日在日内瓦举行，并取得许

多成果。它们意味着我们在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重大全球环境和健康挑战的道路上向前迈了

一步，令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欢迎先将水俣公约秘书处作为一个独立秘书处设在日内瓦的决定。在稍后阶段，我

们还要详细讨论秘书处的安排，即是否可能将水俣公约秘书处并入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

哥尔摩公约秘书处的现有架构。 

 

瑞士在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在日内瓦为秘书处提供驻地的意向。如您所知，

这一提议与瑞士 2015 年 6 月提交的最初意向并非完全一致。 

 

我谨此确认瑞士在水俣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在日内瓦为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秘

书处提供驻地的意向的内容，包括以下要点： 

• 每年总额 100 万瑞士法郎，支持秘书处的整体运作，协助《公约》的执行工作和召

开会议。这一数额包含了瑞士作为公约成员的对普通信托基金的摊款。 

• 将 100 万瑞士法郎东道国捐款的 60%分配给普通信托基金，40%拨给特别信托基金

以资助发展中国家代表参加公约各次会议。 

• 水俣公约秘书处已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环境之家，临近联合国的欧洲总部以及设于日

内瓦的许多主要政府间组织。将在国际环境之家内，同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

摩公约秘书处一道，为水俣公约常设秘书处提供充足的办公场所，并免收租金。国

际环境之家的安保安排全部由联合国安保部门负责。 

• 水俣公约各次会议可免费使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该中心是为主办外交会议专门

建造的。此为瑞士当局财产，紧邻联合国驻地。 

• 秘书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将享有瑞士政府向联合国及其驻瑞士工作人员提供的所有

特权和豁免，包括行动自由权、不受侵犯权、管辖豁免权、税务特权和优惠海关待

遇。水俣公约的会议代表和特派专家将享有与参加其他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和专家同

样的特权和豁免。瑞士正式加入了 1961年 4月 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963年

4 月 2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日内瓦，作为联合国一部分，秘书处及其工

作人员、会议代表和特派专家将继续享有赋予联合国的所有特权和豁免。 

• 瑞士为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配偶、未婚或同性伴侣提供进入瑞士劳动市场的便利。

在其居住瑞士且作为受益人家庭成员期间，他们将不受外国人在瑞士工作的定额

或劳动力市场其他具体条例的约束。日内瓦欢迎中心为工作人员的受扶养人提供

就业帮助。 



UNEP/MC/COP.2/INF/4 

3 

• 作为联合国的一部分，水俣公约秘书处将受益于联合国和瑞士政府之间缔结的东道

国政府协定。因此不需要签署总部协定。 

 

最后，我谨重申，瑞士致力于与各方伙伴合作，以推动缔约方大会达成有力决定，确保

为《水俣公约》提供最佳的秘书处支持。 

 

 

 

瑞士联邦主席 

         多丽丝·洛伊特哈德（签名） 

 

     

 


